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恒大雅苑四期项目 29#-31#、34#、37#、38#楼及其 

地下车库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

     2018 年 6 月 20 日，根据《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》，

沈阳嘉俊置业有限公司组织召开恒大雅苑四期项目 29#-31#、34#、

37#、38#楼及其地下车库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会。沈阳嘉俊置业有限公

司、沈阳市环境保护局皇姑分局、中咨华宇（沈阳）检测检验有限公

司有关人员及专家组成验收组，会上验收报告编制单位对项目环保验

收情况进行了详细介绍，验收组进行了现场勘查，并经质询讨论形成

如下意见：  

一、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

恒大雅苑四期项目由沈阳嘉俊置业有限公司投资兴建，项目位于

沈阳市皇姑区北四台子村文大路南。项目工程占地 48009m
2，总建筑

面积 187278.85m
2。 

本项目分两阶段进行环保验收，本次为项目第一阶段环保验收，

验收内容包括项目 29#~31#、34#、37#、38#住宅楼及其地下车库。

本次验收部分总建筑面积 94937.74m
2，其中住宅（含地下管道夹层）

建筑面积 74116.23 m
2，地下车库建筑面积 20821.51 m

2。 

二、工程变动情况  

工程建设内容及规模与环评阶段基本一致。 

环评要求项目地下停车场应设置强制排风系统，地下停车场废气

应有组织排放，排气口应避开敏感建筑物，排气口应做景观化处理。

项目实际建设情况为地下停车场设置强制排风系统，地下停车场废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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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组织排放，排气竖井位于各住宅楼北侧单元门两侧。 

三、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

（一）废水治理设施 

项目设置防渗漏化粪池 2 个，项目产生的生活污水经小区化粪池

处理后，通过市政排水管网排入道义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。 

（二）废气治理设施 

    项目地下停车场废气通过排气竖井排放，排气竖井位于各住宅楼

北侧单元门两侧。 

（三）噪声污染设施 

项目电梯机房设在住宅楼顶层屋面单独房间内，电梯曳引机、控

制柜等主要设备全部设在电梯机房内，在电梯间四周墙体及与电梯井

相邻的居民住宅墙体加设吸声棉；项目建筑均安装隔声窗，降低交通

噪声影响。 

（四）固体废物 

项目正式运营后，生活垃圾由环卫部门统一处理。 

四、污染物达标排放情况 

项目各场界噪声均满足《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

(GB12348-2008)1 类标准要求。 

五、环评批复执行情况 

通过现场调查，该项目落实了沈阳市环境保护局皇姑分局批复意

见要求，见下表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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环评批复要求及落实情况 

序号 环评批复要求环保措施情况 实际落实情况 

1 

项目运营期产生的居民生活废水及商

业网点生活废水经化粪池处理后排入

道义污水处理厂。 

已落实。项目设置化粪池 2个，居

民生活废水经化粪池处理后排入道

义污水处理厂。 

2 
项目冬季采用集中供暖，不得新建燃煤

锅炉。 

已落实。项目冬季采用集中供暖，

换热站依托恒大雅苑三期工程 

3 

项目生活水泵房、消防水池、配电室和

换热站等设备均应设置于地下独立设

备间内，不得设置在住宅楼主体建筑之

下，对以上及可能的产噪设备均应采取

隔声、减振、消音等有效防治措施以降

低噪声影响。 

已落实。项目实际生活水泵房、换

热站均依托恒大雅苑三期工程，项

目电梯间、配电室等产噪设备均采

取隔声、减振、消音等有效防治措

施。 

4 

项目应对沿主干路住宅安装三玻两空

隔声窗，并采取建立绿化隔离带等有效

防治措施以降低交通噪声影响。 

已落实。项目住宅楼建筑外窗统一

采用三玻两空隔声窗。 

5 

项目地下停车场应设置强制排风系统，

地下停车场废气应有组织排放，排气口

应避开敏感建筑物，排气口应做景观化

处理。 

已落实。项目地下停车场设置强制

排风系统，地下停车场废气有组织

排放，排气竖井位于各住宅楼北侧

单元门两侧。 

6 
项目产生的生活垃圾应由环卫部门统

一处理。 

已落实。项目产生的生活垃圾由环

卫部门统一处理。 

7 

项目商业网点均预留独立的商业内置

烟道，网点餐饮油烟经内置烟道分别引

至建筑物顶排放。商业网点引进项目应

另行评价，由于商业网点经营引起的环

境信访问题由建设单位自行解决。 

本次验收不含恒大雅苑四期项目商

业网点部分，项目后期建设期间，

商业网点须预留独立的商业内置烟

道，网点餐饮油烟须经内置烟道分

别引至建筑物顶排放。 

 

 六、验收结论 

综上，项目环保治理设施基本落实，同意项目通过环保竣工验收。 

 

七、要求和建议 

本次验收不含恒大雅苑四期项目商业网点部分，项目后期建设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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间，商业网点须预留独立的商业内置烟道，网点餐饮油烟须经内置烟

道分别引至建筑物顶排放。 

八、验收人员信息 

   见附件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验收组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018 年 6 月 20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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